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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220242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
號21樓
承辦人：吳宓檈
電話：(02)29603456 分機2753
傳真：(02)29681340
電子信箱：AQ3122@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天主教崇光學校財團法人新北市崇光女子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5月5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教國字第1120830233號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21072314_112D2204555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國立臺中教育大學「2023教育部師資培育大學雙語教

學研究中心聯合成果展」活動資訊，本局核予教師公假出

席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12年5月3日臺中大學英語字第

1123060429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活動資訊如下：

(一)活動日期：112年6月10日（星期六）上午9時至下午5

時。

(二)活動地點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（民生校區）求真樓一

樓。

(三)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師資培育及藝術教育司。

(四)主辦單位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雙語教學研究中心。

(五)協辦單位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雙語教學研究中心、國立

臺北教育大學雙語教學研究中心、臺北市立大學雙語教

學研究中心、國立清華大學雙語教學研究中心、國立彰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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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師範大學雙語教學研究中心、文藻外語大學雙語教學

研究中心、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全英語與雙語教學推動中

心。

(六)活動流程：請詳報名網頁。

(七)活動報名：

１、報名身分：開放全國所有人士報名參加，唯具「開設

職前雙語課程師培大學相關業務人員」、「全國在職

教師」及「師培生（含雙語及一般生）」身分者優先

錄取。本活動至多錄取200人。

２、報名期間：即日起至112年5月17日（星期三）止。

３、報名網址：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

/1FAIpQLSeG9i9YUFVpVJ2kVCmUoEpbbT-

T_MmjA_d2OFv1ayTL_95OdA/viewform?usp=sf_link。

４、本活動於報名截止日期內，依報名優先身分及順序排

列錄取名單。如活動報名踴躍，將提前關閉報名表

單。

三、為響應環保政策，落實節能減碳，請與會人士自行攜帶環

保杯具。

四、如有活動相關問題，請洽國立臺中教育大學承辦人廖助

理，電話：(04)22183793，電子郵件：hcliao@mail.ntcu.

edu.tw。

正本：新北市各公私立高中職暨國中小(除 新北市淡水區淡海國民小學、新北市立南勢
國民中學外)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教育局中等教育科、新北市立新埔國民中學(新北市國中雙語推動辦
公室)、新北市政府教育局技職教育科(均含附件)

2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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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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